
資 料 文 件

立 法 會 工 商 事 務 委 員 會

應 用 研 究 基 金

引 言

本 資 料 文 件 旨 在 提 供 在 二 零 二 零 年 六 月 一 日 至 八 月

三 十 一 日 1期 間 ， 有 關 應 用 研 究 基 金 財 政 狀 況 的 資 料 。  

背 景

2. 應 用 研 究 基 金 於 一 九 九 三 年 成 立，是 政 府 的 創 業 資 本 基 金，

資 本 額 達 7.5 億 元 ， 目 的 是 資 助 企 業 推 行 具 有 商 業 發 展 潛 質 的 科

技 開 發 及 科 研 項 目 。 該 基 金 的 管 制 和 管 理 工 作 ， 由 政 府 全 資 擁 有

和 專 為 履 行 此 項 職 能 而 成 立 的 應 用 研 究 局 執 行 。 應 用 研 究 局 的 投

資 項 目 可 分 為 兩 類 ： (a)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十 一 月 委 聘 創 業 資 金 公 司

前，由 前 工 業 署 處 理 的 投 資 項 目；以 及 (b) 其 後 由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管

理 的 投 資 項 目 。

3. 二 零 零 三 年 ， 當 局 根 據 創 新 及 科 技 發 展 策 略 架 構 2， 檢 討 了

應 用 研 究 基 金，並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一 月 向 議 員 簡 介 檢 討 結 果 3。事 務

委 員 會 同 意 逐 步 結 束 應 用 研 究 基 金 的 建 議 。 自 此 ， 我 們 每 季 均 向

議 員 簡 介 基 金 運 作 的 最 新 情 況 。

1 政 府 當 局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的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承 諾 向 議 員 提 供 有 關 該

基 金 工 作 進 度 的 季 度 書 面 報 告 。 本 文 件 是 第 七 十 八 份 季 度 報 告 。
2 即 事 務 委 員 會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四 月 十 三 日 討 論 的 文 件 ， 文 件 名 為 “創 新 及 科 技 發 展 策 略

架 構 ”（ 文 件 檔 號 ： CB(1)1470/03-04(05)號 ）。  
3 即 事 務 委 員 會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一 月 十 八 日 討 論 的 文 件 ， 文 件 名 為 “創 新 及 科 技 發 展 新 策

略 架 構 及 應 用 研 究 基 金 的 檢 討 ”（ 文 件 檔 號 ： CB(1)690/04-05(04)號 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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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 新 發 展  

由 前 工 業 署 處 理 的 投 資 項 目  

4. 應 用 研 究 局 共 批 出 27 個 屬 於 此 類 的 投 資 項 目，提 供 共 9,700

萬 元 的 資 助。截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八 月 底，該 局 已 退 出 26 個 投 資 項 目，

餘 下 一 個 為 貸 款 項 目 。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一 。  

經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管 理 的 投 資 項 目  

5. 應 用 研 究 基 金 透 過 基 金 管 理 公 司，向 共 24 個 投 資 項 目 批 出

總 數 3.92 億 元 的 撥 款。截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八 月 底，應 用 研 究 局 已 退

出 23 個 投 資 項 目。剩 餘 仍 在 運 作 投 資 項 目 的 詳 情，載 於 附 件 二。  

6. 截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八 月 底 ， 由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管 理 而 仍 在 運 作

的 投 資 項 目 的 估 值，連 同 已 退 出 的 23 個 投 資 項 目 的 收 入，相 等 於

相 應 投 資 總 額 的 66%。  

7. 總 括 來 說，就 一 九 九 三 年 起 投 資 的 49 個 項 目 在 退 出 時 的 收

入 總 額，連 同 餘 下 兩 個 投 資 項 目 的 估 值，相 等 於 投 資 總 額 的 66%。  

總 結  

8. 請 議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

創 新 科 技 署  

二 零 二 零 年 十 二 月  

 



 

附 件 一  

於 一 九 九 八 年 十 一 月 委 聘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前  

獲 應 用 研 究 局 批 出 的 投 資 項 目  

(截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八 月 底 的 情 況 ) 

 

資 訊 科 技  

 

獲 投 資 公 司  投 資 類 型 科 技 範 疇  
核 准 撥 款  

(港 幣 百 萬 元 )

展創科技有限公司1 貸款 開發電腦輔助設計軟件 2.70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有 關 公 司 已 解 散，而 公 司 的 貸 款 擔 保 人 其 後 亦 被 頒 令 破 產，受 託 人 根 據《 破 產 條 例 》

（ 第 6 章 ） 宣 佈 攤 還 債 款 的 機 會 似 乎 不 大 。  



 

附 件 二  

於 一 九 九 八 年 十 一 月 委 聘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後  

獲 應 用 研 究 局 批 出 而 仍 在 運 作 的 投 資 項 目  

(截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八 月 底 的 情 況 ) 

 

資 訊 科 技  

 

獲 投 資 公 司 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 科 技 範 疇  
核 准 撥 款  

(港 幣 百 萬 元 )

慧科訊業有限公司 華登科技管理(香港)

有限公司 

電子匯集及發放

以中文為本的內

容 

 

33.84 

 




